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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切实做好2019年“五一”节和汛期安全

防范工作的通知

各市安委会、自治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一些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五一”节即将来临，外出旅游人数较多，体育比赛、游园等大型群众性活动将再次出现高峰。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区出现暴雨洪涝的可能性大，另有4～6个台风，对广西影响偏重，引发安全事故的风险加大，安全生产任务更加繁重。为切实做好“五一”节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近期，国内外接连发生多起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近期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深刻吸取教训，加强安全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地深刻吸取教训，进一步排查并消除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隐患，夯实各环节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自治区党委鹿心社书记、自治区陈武主席等自治区领导同志也相继作出批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抓细抓实，突出抓好“五一”、端午等重要节点的安全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复杂性和抓好“五一”节及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决不能有丝毫松懈、半点马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抓细抓实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要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个必须”要求，层层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基本盘基本面。

二、切实加强交通运输、旅游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确保节日安全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针对“五一”节期间群众出行活动增多的特点，切实加强交通运输、旅游、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监管，严格落实执法措施，严防发生群死群伤事故。
一是强化交通运输安全监管。要进一步加大对重点交通运输企业、重点车船、重点路段（水域）的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严格检查各类交通运输工具技术性能和运营状态，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违规行为，特别要突出旅游景点、高速公路及服务区，加强对旅游包车、长途客车的执法检查，把好车辆出站、出城、上高速、过境“四关”。
二是强化旅游安全监管。要进一步加强旅游场所风险区域、游客运载工具、大型游乐设施及带有危险性项目的排查监测和维护管理，控制好景区、游乐场所高峰时段游人总量，对存在洪水、泥石流、滑坡危险以及达不到安全要求的，及时封闭、停止运营。
三是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要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突出商场市场、餐饮娱乐、宾馆饭店、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高层建筑、城乡结合部、易燃易爆品生产仓储、劳动密集型企业、“三合一”“多合一”场所等重点防控对象，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加强大型公共活动、地铁站点等高密度人群的安全管理，严密制定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合理控制、及时疏导密集人流，严防拥挤踩踏事故发生。
四是强化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各地无论是单位组织还是群众自发的大型群众性活动，都要按规定进行审批，严格管控，坚决杜绝私自组织大规模群众性活动，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隐患排查整治，采取有效管控措施，狠抓安全防范，严防各类群死群伤事故发生。
三、加强部门联动，强化自然灾害监测预警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加强与应急、气象、海洋、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联系，准确掌握水情及恶劣天气的预测预报。气象、海洋部门要及时通报各类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情况，自然资源部门要及时通报易发生山体滑坡及泥石流地质灾害区域及部位情况，确保各相关单位及时掌握有关灾害信息。气象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预警机制建设，认真开展气象灾害风险评估，认真研判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风险，有针对性地开展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及时下发预警信息。要进一步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强化应急、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部门间及与相关企业的应急联动，做好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物资的运输保障，做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协同应对各类灾害和事故。

四、结合汛期特点，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汛期事故灾难教训，突出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环节，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深入开展汛期安全隐患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

（一）矿山企业要进一步加强水害隐患的排查治理，重点检查位于地表河流、湖泊、水库附近和易受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威胁的地下矿山。受洪灾威胁的矿井尤其是井口标高未高出当地历年最高洪水位1米以上的矿井要构筑防排洪设施，并将防范措施落实到位。要加强对矿井采空区、塌陷区、积水区的巡检、排查，发现问题和隐患及时处置。预报有强降雨时，受暴雨威胁的矿井必须立即撤出井下全部人员，坚决杜绝淹井（矿）和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发生。

（二）尾矿库、排土场等企业要重点对坝体及周边山体的稳定性和防洪能力、排洪设施、监测监控设施进行检查，尤其是对危库、险库、病库、无主库、停用库的巡查检查。切实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严格实行在线监测并落实汛期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制度。

（三）危险化学品企业要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技术规程，加强对生产储运设施温度、压力等参数的监控，有针对性地对遇湿或高温容易分解的原材料和产品采取防水、防潮、降温措施。加强防雷电设施检查，停止雷雨天气情况下油、气储罐装卸。沿江沿河及易受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威胁的化工企业和油气输送管道企业要提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防止危险化学品泄漏。

（四）烟花爆竹企业要切实加强防雷电设施的检测维护和对生产线的监控，严格执行高温、雷雨天气停产的相关规定，严防爆炸等事故发生。

（五）交通、铁路部门要加强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涵洞、边坡等重点部位的监测监控，加大对公路和铁路沿线存在发生洪水、泥石流、崩塌落石等危险的重点地段和存在被冲毁危险的桥梁、涵洞、边坡等重点部位巡查和监测监控力度。发现危及行车安全时，要立即阻止车辆通行，并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渔业船舶、海上石油作业等行业领域要强化渔业船舶安全检查，做好台风、风暴潮、大雾等恶劣天气的防范应对，严禁冒险作业。

（六）建筑施工企业要对施工工地存在滑坡、崩塌、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危险的隐患进行认真排查，特别是对宿营地、工棚、仓库等重点位置要科学选址，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生产作业和居住。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时，要按规定立即停止室外高空作业，特别要落实对塔吊等大型起重机械抗风防滑相关措施。

（七）水上交通要加强对重点水域、重点船舶（客船、高速客船、客滚船、载运危险货物船舶、载运易流态货物船舶）、渡口渡船和旅游排筏的安全检查，及时发现排除险情、消除隐患，严禁各类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在雷电、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违章冒险航行。严厉打击无资质经营、超范围经营、渔船自（农）用船非法载客、采砂船违法作业等违法行为，明确落实各相关部门安全管理职责情况。
（八）地质灾害防治要突出对受到山体滑坡、垮塌和泥石流威胁的地质勘探、油气井场、施工工地、生产厂房，要加强监测监控，采取针对性防范措施。

（九）其他各类企业要针对本行业、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特点，着重加强汛期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掌握预报预警信息。对检查出的隐患和问题，要立即整改。一旦接到相关等级预报预警信息，要立即停产撤人。

五、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应急响应与处置工作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加强“五一”节和汛期应急管理，建立和完善安全事故和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演练，进一步提高事故防范应对处置能力。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发现事故险情及时、准确上报和科学有效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矿山、危化品等安全生产专业救援队伍要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物资配备，强化危化品火灾爆炸、重大地质灾害和矿山透水坍塌救援等专业技战术训练，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高效安全处置。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4月27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分送：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抄送：各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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